
 

 

 

 

 

 

 

 

 

 

 

地球与环境学院关于同意接收何唯唯等 35 名同志 
为中共预备党员的通知 

 

各党支部：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地球与环境学院发展大学生党员工

作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按照党员发展程序和要求，地质资源

与工程系学生第一、地质资源与工程系第二党支部、环境科学与工程

系学生党支部、水资源与规划系学生党支部分别于 2015年 6月 6日

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讨论何唯唯等三十五位同学入党事宜，支部大会

通过民主票决方式通过吸收上述 35名同学加入党组织。 

学院党委 7月 3日召开党委会对 35位同学入党事宜进行了讨论

审议，经过民主票决，同意接收何唯唯等 35名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

（预备期由 2015年 6月 6日至 2016年 6月 6日止）。 

请地质资源与工程系学生第一、地质资源与工程系第二党支部、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学生党支部、水资源与规划系学生党支部认真做好

新党员接收相关工作，严格督促其定期参加支部生活、定期汇报思想

 
 地环发[2015]10号 

 

签发人：盛鹏飞 



情况，切实做好预备党员培养考察工作；请广大师生对上述 35名同

志预备期间的表现情况进行监督。 

特此通知！ 

附件：地球与环境学院新吸收预备党员名单（20150703） 

               

                  中共安徽理工大学地球与环境学院委员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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